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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审核报告书 

弥补亏损 

事务所审核报告号：东税字【2020】D24－046 号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被审核单位 2019 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事项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 

被审核单位的责任是，及时提供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事项有

关的会计资料和纳税资料，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和合法。 

我们的责任是，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有关规定，按

照《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纳税申报代理业务指引（试行）》

等执业规范要求，对被审核单位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实施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考虑了与企业所得税相关的审核材料的证

据资格和证明能力，对被审核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及纳税资料等实

施了审核、验证、计算和职业推断等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

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的、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

础。现将审核结果报告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利润总额 3,780,044.32  

2 减：境外所得 0.00  

3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 2,490.35  

4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 0.00  

5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 537,4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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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 0.00  

7 纳税调整后所得 3,245,097.01  

8 减：所得减免 0.00  

9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3,245,097.01  

10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0.00  

11 应纳税所得额 0.00  

12 税率（25%） 25.00% 

13 应纳所得税额 0.00  

14 减：减免所得税额 0.00  

15 减：抵免所得税额 0.00  

16 应纳税额 0.00  

17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 0.00  

18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 0.00  

19 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0.00  

20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0.00  

21 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 0.00  

注：具体纳税调整项目及说明详见附件《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申报审核报告说明》。 

经对被审核单位本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事项进行审

核，我们认为，本报告后附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已经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

施细则以及其他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填报，在所有重大方面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被审核单位本纳税年度的所得税纳税申报

情况。 

本报告仅供被审核单位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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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申报时使用，不作其他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

本审核业务的税务师事务所及其税务师无关。 

 

所长：  

 

税务师：  

 

电话：400-139-4131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汉威国际二区 4号楼 6M 层 

税务师事务所（盖章）：北京审信东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附送资料: 

1.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审核报告说明 

2.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3. 企业年度财务报表 

4. 备案类事项信息披露表 

5. 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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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审核报告说明 

我们接受委托，对被审核单位本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事项进行了审核，现将审核情况

说明如下： 

第一部分  被审核单位基本情况说明 

一、 被审核单位基本情况 

1、 被审核单位名称：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751656748；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2、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本公司没有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3、 是否为汇总纳税企业：否 

4、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代码：7590 

5、 资产总额：4,129.65 万元 

6、 从业人数：33人 

7、 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否 

8、 非营利组织：否 

9、 存在境外关联交易：否 

10、 是否为小型微利企业：否 

11、 上市公司：否 

12、 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否 

13、 适用的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 

二、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 

1、 股东名称：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证件种类：营业执照，证件号码：

91130983077498644J，投资比例：100.00%，当年（决议日）分配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收益金额 0.00 万元， 国籍（注册地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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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重组及递延纳税事项 

1、 发生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事项：否 

2、 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递延纳税事项：否 

3、 发生技术入股递延纳税事项：否 

4、 发生企业重组事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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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企业所得税审核事项说明 

一、纳税调整后所得的计算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A100000）

第 19行“纳税调整后所得”3,245,097.01 元，计算过程及具体事项如下： 

纳税调整后所得 3,245,097.01元=利润总额 3,780,044.32元-境外所得 0.00元+纳税调整

增加额 2,490.35 元-纳税调整减少额 0.00 元-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 537,437.66 元+境外

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 0.00 元。 

(一) 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减少事项（A105000） 

1、 收入类调整项目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收入类调整项目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减

少 0.00 元。 

2、 扣除类调整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 年第 28号）等文件的规定，被审核单位本年度扣除类调整项目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额 2,490.35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减少额 0.00 元。具体调整数据如下： 

（1） 职工薪酬（A105050）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职工薪酬账载金额 1,231,168.57 元，税收金额 1,231,168.57 元，审核

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减少 0.00 元。具体调整数据如下： 

① 工资薪金支出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的工资薪金支出账载金额 1,071,381.14 元，实际发生额 1,071,381.14

元，根据《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关

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3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8 号）文件的规定，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1,071,381.14 元，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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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 

② 职工福利费支出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的职工福利费支出账载金额 21,770.03 元，实际发生额 21,770.03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四十

条、《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第三条、《关

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34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

号）第四条的规定，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21,770.03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 

③ 职工教育经费支出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账载金额 2,547.16 元，实际发生额 2,547.16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四十

二条、《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 号）第五条、《关

于企业所得税执行中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2 号）第四条、《关于印

发《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意见》的通知》（财建〔2006〕 317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3 号）、《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59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1 号)等文件的规定，自 2018 年 1月

1 日起，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2,547.16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本年度结转至以后年度扣除额 0.00 元，以前年度累计结

转额 0.00 元，本年度实际扣除以前年度结转额 0.00 元，累计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 0.00 元。 

④ 工会经费支出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的工会经费支出账载金额 0.00 元，实际发生额 0.00 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四十一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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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关于工会经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据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24 号）第一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关代收工会经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据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30 号）文件的规定，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0.00 元，审核确

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 

⑤ 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账载金额 118,106.24 元，实际发生额

118,106.24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118,106.24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 

⑥ 住房公积金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住房公积金账载金额 17,364.00 元，实际发生额 17,364.00 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三十五条及《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相关文件的规定，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17,364.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 

⑦ 补充养老保险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补充养老保险账载金额 0.00 元，实际发生额 0.00 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三十五条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27 号）文件的规定，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 

⑧ 补充医疗保险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补充医疗保险账载金额 0.00 元，实际发生额 0.00 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三十五条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27 号）文件的规定，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 

（2） 业务招待费支出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的业务招待费账载金额 6,225.88 元，实际发生额 60%的金额 3,7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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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

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所得税执行中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2 号）第

一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第八条文件的规定，按本期审核后销售（营业）收入 19,670,655.14 元的 5‰计算的扣除

限额 98,353.28 元，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3,735.53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2,490.35 元。 

（3）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A105060）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账面列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43,099.35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四十四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

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 号）第七条、《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1 号）的规定，不允许扣除的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0.00 元，本年符合条件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43,099.35 元，本年

计算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 2,950,598.27 元（销售<营业>收入 19,670,655.14 元×

税收规定的扣除率 15%），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43,099.35 元，以前年度累计结转扣除额 0.00

元，本年扣除的以前年度结转额 0.00 元，按照分摊协议归集至其他关联方的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 0.00 元，按照分摊协议从其他关联方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0.00 元，审核

确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累计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 0.00 元。 

（4） 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损失的账载金额 0.00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第十条的规定，审核确认不得扣除金

额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 

（5） 税收滞纳金、加收利息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税收滞纳金、加收利息的账载金额 0.00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第十条《实施条例》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

审核确认不得扣除金额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 

3、 资产类调整项目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资产类调整项目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额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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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额 0.00 元。具体调整数据如下： 

（1） 资产折旧、摊销（填写 A105080）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资产折旧、摊销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增加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减

少 0.00 元。具体调整数据如下： 

① 固定资产折旧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固定资产折旧账载金额合计 810,979.77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六十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1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

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1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3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4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9 号）、《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75 号）、《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4 年第 64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8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民所有制企

业公司制改制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3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4 号）及《关于设

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6 号）文

件的规定，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除房屋、

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810,979.77 元，审核确认纳

税调整金额 0.00 元。具体数据如下： 

A. 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本期折旧账载金额 570,145.18 元，

允许本期扣除的折旧额审核确认税收金额为570,145.18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为0.00元； 

B. 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本期折旧账载金额 116,903.85 元，允许本期扣除

的折旧额审核确认税收金额为 116,903.85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为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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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本期折旧账载金额 0.00 元，允许本期扣除的折

旧额审核确认税收金额为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为 0.00 元； 

D. 电子设备，本期折旧账载金额 123,930.74 元，允许本期扣除的折旧额审核确认税收

金额为 123,930.74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为 0.00 元。 

② 无形资产摊销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发生的无形资产摊销账载金额 488,226.05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27 号 )第七条的规定，允许本年扣除的摊销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488,226.05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具体数据如下： 

A. 非专利技术，本期摊销账载金额 487,555.85 元，允许本年扣除的摊销确认审核税收

金额 487,555.85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 

B. 其他，本期摊销账载金额 670.20 元，允许本年扣除的摊销确认审核税收金额 670.2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 

③ 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摊销账载金额 0.00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

允许本年扣除的摊销审核确认税收金额 0.00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金额 0.00 元。 

(二)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额事项（A107010） 

1、 加计扣除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加计扣除金额的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九十五条、《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 号）、《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的通知》（国科发政〔2017〕115 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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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8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

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 号）、《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 号）的规定，企业

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

基础上，在 2018 年 1 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

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审核确认加计扣除

税收金额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减少额元。具体数据如下： 

①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审核确认加计扣除税收金额

537,437.66 元，审核确认纳税调整减少额 537,437.66 元。 

二、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0.00 元，计算过程如下：利润总额 3,780,044.32 元-境

外所得 0.00 元+纳税调整增加额 2,490.35 元-纳税调整减少额 0.00 元-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

扣除 537,437.66 元+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 0.00元-所得减免0.00元-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0.00 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3,245,097.01 元=0.00 元。 

(一)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事项（填写 A1060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关于延长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2018〕76 号）及《关于延长高

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5 号）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

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以下统称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个年度发生的尚

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 10年。经审核，被审

核单位本年度实际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额 3,245,097.01 元，该金额直接填入主表第 21行“减：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合计 14,779,570.22 元。具体数据如下：  

1. 前六年度（2013 年度）：本年度实际弥补 2013 年度亏损金额 1,893,655.16 元, 可结

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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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五年度（2014 年度）：本年度实际弥补 2014 年度亏损金额 1,351,441.85 元, 可结

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 468,353.30 元； 

3. 前四年度（2015 年度）：本年度实际弥补 2015 年度亏损金额 0.00 元, 可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亏损额 2,522,639.43 元； 

4. 前三年度（2016 年度）：本年度实际弥补 2016 年度亏损金额 0.00 元, 可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亏损额 0.00 元； 

5. 前二年度（2017 年度）：本年度实际弥补 2017 年度亏损金额 0.00 元, 可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亏损额 3,481,557.11 元； 

6. 前一年度（2018 年度）：本年度实际弥补 2018 年度亏损金额 0.00 元, 可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亏损额 8,307,020.38 元； 

7. 本年度（2019 年度）：本年度实际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合计 3,245,097.01 元, 可结转

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 0.00 元。 

8. 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合计 14,779,570.22 元。 

三、应纳所得税额计算的审核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主表第 33 行“本年度应补（退）的所得税额 0.00 元”。具体计算过程

如下： 

(一) 税率 

被审核单位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二) 应纳所得税额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应纳所得税额0.00元，计算过程如下：应纳税所得额0.00元×25%=0.00

元。 

(三) 应纳税额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应纳税额 0.00 元，计算过程如下：应纳所得税额 0.00 元－减免所得税

额 0.00 元－抵免所得税额 0.00 元=0.00 元。 

(四) 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0.00 元，计算过程如下：应纳税额 0.00 元+境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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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应纳所得税额 0.00 元－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 0.00 元=0.00 元。 

(五) 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0.00 元。具体数据如下： 

1、第一季度：本季度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0.00 元； 

2、第二季度：本季度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0.00 元； 

3、第三季度：本季度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0.00 元； 

4、第四季度：本季度实际已预缴的所得税额 0.00 元。 

(六) 本年应补（退）的所得税额 

被审核单位本年度应补（退）的所得税额 0.00 元。计算过程如下： 

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0.00 元－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0.00 元=0.00 元。 

四、备案、核准事项情况说明 

被审核单位未发生备案、核准事项。 

五、重大事项情况说明 

无。 

六、其他事项披露 

被审核单位未发生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七、被审核单位对审核事项的意见 

被审核单位对以上审核结论及审核事项说明无异议，在此处加盖公章。 

 

被审核单位（盖章）：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中介机构名称：北京审信东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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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020     金融企业支出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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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5070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80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90         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100         企业重组及递延纳税事项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110         政策性搬迁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120         特殊行业准备金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6000     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

A107010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A107011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优惠明细表

A1070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

A107030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

A10704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

A1070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

A107042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

A107050     税额抵免优惠明细表

A108000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

A108010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

A108020         境外分支机构弥补亏损明细表

A108030         跨年度结转抵免境外所得税明细表

A109000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年度分摊企业所得税明细表

A109010         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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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编号 表单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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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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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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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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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是

□是

股东名称 证件种类
投资比
例（%）

国籍
（注册
地址）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100.00% 中国

其余股东合计 —— ——

基本经营情况（必填项目）

101纳税申报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230 102分支机构就地纳税比例（%）

103资产总额（填写平均值，单位：万元） 4,129.65 104从业人数（填写平均值，单位：人） 33

105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填写代码） 7590 106从事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 □是√否

107适用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填写代码） 110 108采用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2019年版） □是√否

109小型微利企业 √是□否 110上市公司 是（□境内□境外）√否

有关涉税事项情况（存在或者发生下列事项时必填）

201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是 202存在境外关联交易  □是

203选择采用的境外所得抵免方式 □分国（地区）不分项  □不分国（地区）不分项

204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 □是 205创业投资企业  □是

206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207非营利组织  □是

208软件、集成电路企业类型（填写代码） 209集成电路生产项目类型 □130纳米 □65纳米

210科技型中小企业
210-1    年（申报所属期年度）入库编号1 210-2入库时间1

210-3    年（所属期下一年度）入库编号2 210-4入库时间2

211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所属期年度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11-1 证书编号1 GR201611004545 211-2发证时间1 2016/12/22

211-3 证书编号2 GR201911001423 211-4发证时间2 2019/10/15

 □是

212重组事项税务处理方式 □一般性□特殊性 213重组交易类型（填写代码）

214重组当事方类型（填写代码） 215政策性搬迁开始时间

 □是

222发生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事项 223债务重组所得递延纳税年度  □是

  年  月

216发生政策性搬迁且停止生产经营无所得年度 217政策性搬迁损失分期扣除年度  □是

218发生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递延纳税事项 219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转让所得递延纳税年度

——

主要股东及分红情况（必填项目）

证件号码
当年（决议日）分配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

91130983077498644J 0.00

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

A000000

220发生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事项 221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年度



行次 类别 项        目 金    额

1 一、营业收入(填写A101010\101020\103000) 19,670,655.14

2     减：营业成本(填写A102010\102020\103000) 12,511,279.91

3     减：税金及附加 12,699.12

4     减：销售费用(填写A104000) 459,72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A104000) 2,845,248.26

6     减：财务费用(填写A104000) 90,293.37

7     减：资产减值损失 0.00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9     加：投资收益 0.00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3,751,414.48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A101010\101020\103000) 28,644.91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A102010\102020\103000) 15.07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3,780,044.32

14     减：境外所得（填写A108010） 0.00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A105000） 2,490.35

16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A105000） 0.00

17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A107010） 537,437.66

18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A108000） 0.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3,245,097.01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A107020） 0.00

21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A106000） 3,245,097.01

22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A107030） 0.0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0.00

24     税率（25%） 25.00%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0.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40） 0.0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A107050） 0.0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0.00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A108000） 0.0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A108000） 0.0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0.0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0.00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0.00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A109000) 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A109000) 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
写A109000)

0.00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

利润
总额
计算

应纳
税所
得额
计算

应纳
税额
计算



行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营业收入（2+9） 19,670,655.14

2    （一）主营业务收入（3+5+6+7+8） 17,766,201.15

3        1.销售商品收入 17,766,201.15

4          其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收入 0.00

5        2.提供劳务收入 0.00

6        3.建造合同收入 0.00

7        4.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0.00

8        5.其他 0.00

9   （二）其他业务收入（10+12+13+14+15） 1,904,453.99

10        1.销售材料收入 4,453.99

11          其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收入 0.00

12        2.出租固定资产收入 0.00

13        3.出租无形资产收入 0.00

14        4.出租包装物和商品收入 0.00

15        5.其他 1,900,000.00

16 二、营业外收入（17+18+19+20+21+22+23+24+25+26） 28,644.91

17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0.00

18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0.00

19    （三）债务重组利得 0.00

20    （四）政府补助利得 28,644.90

21    （五）盘盈利得 0.00

22    （六）捐赠利得 0.00

23    （七）罚没利得 0.00

24    （八）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 0.00

25    （九）汇兑收益 0.00

26    （十）其他 0.01

A101010

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营业成本（2+9） 12,511,279.91

2    （一）主营业务成本（3+5+6+7+8） 12,509,661.89

3        1.销售商品成本 12,509,661.89

4          其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成本 0.00

5        2.提供劳务成本 0.00

6        3.建造合同成本 0.00

7        4.让渡资产使用权成本 0.00

8        5.其他 0.00

9    （二）其他业务成本（10+12+13+14+15） 1,618.02

10        1.销售材料成本 1,618.02

11          其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成本 0.00

12        2.出租固定资产成本 0.00

13        3.出租无形资产成本 0.00

14        4.包装物出租成本 0.00

15        5.其他 0.00

16 二、营业外支出（17+18+19+20+21+22+23+24+25+26） 15.07

17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0.00

18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0.00

19    （三）债务重组损失 0.00

20    （四）非常损失 0.00

21    （五）捐赠支出 0.00

22    （六）赞助支出 0.00

23    （七）罚没支出 0.00

24    （八）坏账损失 0.00

25    （九）无法收回的债券股权投资损失 0.00

26    （十）其他 15.07

A102010

一般企业成本支出明细表



1 2 3 4 5 6

1 一、职工薪酬 86,666.84 * 361,985.88 * * *

2 二、劳务费 0.00 0.00 0.00 0.00 * *

3 三、咨询顾问费 0.00 0.00 79,245.28 0.00 * *

4 四、业务招待费 222.00 * 5,718.88 * * *

5 五、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0.00 * 0.00 * * *

6 六、佣金和手续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 七、资产折旧摊销费 0.00 * 654,514.27 * * *

8 八、财产损耗、盘亏及毁损损失 0.00 * 0.00 * * *

9 九、办公费 0.00 * 172,761.66 * * *

10 十、董事会费 0.00 * 0.00 * * *

11 十一、租赁费 0.00 0.00 407,869.18 0.00 * *

12 十二、诉讼费 0.00 * 0.00 * * *

13 十三、差旅费 70.00 * 120,061.89 * * *

14 十四、保险费 0.00 * 0.00 * * *

15 十五、运输、仓储费 159,457.75 0.00 0.00 0.00 * *

16 十六、修理费 0.00 0.00 2,940.00 0.00 * *

17 十七、包装费 0.00 * 0.00 * * *

18 十八、技术转让费 0.00 0.00 0.00 0.00 * *

19 十九、研究费用 0.00 0.00 763,058.90 0.00 * *

20 二十、各项税费 0.00 * 81,297.87 * * *

21 二十一、利息收支 * * * * 87,464.87 0.00

22 二十二、汇兑差额 * * * * 0.00 0.00

23 二十三、现金折扣 * * * * 1,980.00 *

24 二十四、党组织工作经费 * * 0.00 * * *

25 二十五、其他 213,303.41 0.00 195,794.45 0.00 848.50 0.00

26 合计(1+2+3+…25) 459,720.00 0.00 2,845,248.26 0.00 90,293.37 0.00

A104000

期间费用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销售费用

 其中：
境外支付

管理费用
 其中：
境外支付

财务费用
 其中：
境外支付



账载金额 税收金额 调增金额 调减金额

1 2 3 4

1 一、收入类调整项目（2+3+4+5+6+7+8+10+11） * * 0.00 0.00

2 　  （一）视同销售收入（填写A105010） * 0.00 0.00 *

3 　  （二）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收入（填写A105020） 0.00 0.00 0.00 0.00

4     （三）投资收益（填写A105030） 0.00 0.00 0.00 0.00

5 　  （四）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确认收益 * * * 0.00

6     （五）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投资调整  * * 0.00 *

7 　  （六）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 0.00 * 0.00 0.00

8     （七）不征税收入 * * 0.00 0.00

9           其中：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填写A105040） * * 0.00 0.00

10     （八）销售折扣、折让和退回 0.00 0.00 0.00 0.00

11 　  （九）其他 0.00 0.00 0.00 0.00

12
二、扣除类调整项目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8+29+30）
* * 2,490.35 0.00

13 　  （一）视同销售成本（填写A105010） * 0.00 * 0.00

14 　  （二）职工薪酬（填写A105050） 1,231,168.57 1,231,168.57 0.00 0.00

15 　  （三）业务招待费支出 6,225.88 3,735.53 2,490.35 *

16 　  （四）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填写A105060） * * 0.00 0.00

17 　  （五）捐赠支出（填写A105070） 0.00 0.00 0.00 0.00

18 　  （六）利息支出 0.00 0.00 0.00 0.00

19 　  （七）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0.00 * 0.00 *

20 　  （八）税收滞纳金、加收利息 0.00 * 0.00 *

21 　  （九）赞助支出 0.00 * 0.00 *

22 　  （十）与未实现融资收益相关在当期确认的财务费用 0.00 0.00 0.00 0.00

23     （十一）佣金和手续费支出（保险企业填写A105060） 0.00 0.00 0.00 0.00

24 　  （十二）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 * * 0.00 *

25
            其中：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填

写A105040）
* * 0.00 *

26     （十三）跨期扣除项目 0.00 0.00 0.00 0.00

27 　  （十四）与取得收入无关的支出 0.00 * 0.00 *

28     （十五）境外所得分摊的共同支出 * * 0.00 *

29     （十六）党组织工作经费 0.00 0.00 0.00 0.00

30 　  （十七）其他 0.00 0.00 0.00 0.00

31 三、资产类调整项目（32+33+34+35） * * 0.00 0.00

32     （一）资产折旧、摊销 （填写A105080） 1,299,205.82 1,299,205.82 0.00 0.00

33     （二）资产减值准备金 0.00 * 0.00 0.00

34 　  （三）资产损失（填写A105090） 0.00 0.00 0.00 0.00

35 　  （四）其他 0.00 0.00 0.00 0.00

36 四、特殊事项调整项目（37+38+39+40+41+42+43） * * 0.00 0.00

37 　  （一）企业重组及递延纳税事项（填写A105100） 0.00 0.00 0.00 0.00

38     （二）政策性搬迁（填写A105110） * * 0.00 0.00

39     （三）特殊行业准备金（填写A105120） 0.00 0.00 0.00 0.00

40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填写A105010) * 0.00 0.00 0.00

41     （五）合伙企业法人合伙人应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0.00 0.00 0.00 0.00

42     （六）发行永续债利息支出 0.00 0.00 0.00 0.00

43     （七）其他 * * 0.00 0.00

44 五、特别纳税调整应税所得 * * 0.00 0.00

45 六、其他 * * 0.00 0.00

46 合计（1+12+31+36+44+45） * * 2,490.35 0.00

A105000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1 2 3 4 5 6=1-5 7=2+4-5

1 一、工资薪金支出 1,071,381.14 1,071,381.14 * * 1,071,381.14 0.00 *

2     其中：股权激励 0.00 0.00 * * 0.00 0.00 *

3 二、职工福利费支出 21,770.03 21,770.03 0.14 * 21,770.03 0.00 *

4 三、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2,547.16 2,547.16 * 0.00 2,547.16 0.00 0.00

5     其中：按税收规定比例扣除的职工教育经费 2,547.16 2,547.16 0.080 0.00 2,547.16 0.00 0.00

6           按税收规定全额扣除的职工培训费用 0.00 0.00 1.00 * 0.00 0.00 *

7 四、工会经费支出 0.00 0.00 0.02 * 0.00 0.00 *

8 五、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 118,106.24 118,106.24 * * 118,106.24 0.00 *

9 六、住房公积金 17,364.00 17,364.00 * * 17,364.00 0.00 *

10 七、补充养老保险 0.00 0.00 0.05 * 0.00 0.00 *

11 八、补充医疗保险 0.00 0.00 0.05 * 0.00 0.00 *

12 九、其他 0.00 0.00 * * 0.00 0.00 *

13 合计（1+3+4+7+8+9+10+11+12） 1,231,168.57 1,231,168.57 * 0.00 1,231,168.57 0.00 0.00

纳税调整金额
累计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额

A105050

行次 项        目
账载金额 实际发生额 税收规定扣除率

职工薪酬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以前年度累计
结转扣除额

税收金额



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

保险企业手续
费及佣金支出

1 2

1 一、本年支出 43,099.35 0.00

2     减：不允许扣除支出 0.00 0.00

3 二、本年符合条件的支出（1-2） 43,099.35 0.00

4 三、本年计算扣除限额的基数 19,670,655.14 0.00

5     乘：税收规定扣除率 15.00% 18.00%

6 四、本企业计算的扣除限额（4×5） 2,950,598.27 0.00

7 五、本年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3＞6，本行=3-6；3≤6，本行=0） 0.00 0.00

8     加：以前年度累计结转扣除额 0.00 0.00

9
    减：本年扣除的以前年度结转额[3＞6，本行=0；3≤6，本行=8与（6-3）孰小
值]

0.00 0.00

10 六、按照分摊协议归集至其他关联方的金额（10≤3与6孰小值） 0.00 0.00

11     按照分摊协议从其他关联方归集至本企业的金额 0.00 0.00

12 七、本年支出纳税调整金额（3＞6，本行=2+3-6+10-11；3≤6，本行=2+10-11-9） 0.00 0.00

13 八、累计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7+8-9） 0.00 0.00

A105060

行次 项        目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等跨年度纳税调整明细表



资产原值 本年折旧、摊销额 累计折旧、摊销额 资产计税基础 税收折旧、摊销额

享受加速折旧政策的

资产按税收一般规定

计算的折旧、摊销额

加速折旧、摊

销统计额
累计折旧、摊销额 纳税调整金额

1 2 3 4 5 6 7=5-6 8 9(2-5)

1 4,080,016.23 810,979.77 1,036,538.46 4,080,016.23 810,979.77 * * 1,036,538.46 0.00

2 （一）房屋、建筑物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3
（二）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

他生产设备
2,847,718.70 570,145.18 586,694.18 2,847,718.70 570,145.18 * * 586,694.18 0.00

4
（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

家具等
623,119.94 116,903.85 116,903.85 623,119.94 116,903.85 * * 116,903.85 0.00

5 （四）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6 （五）电子设备 609,177.59 123,930.74 332,940.43 609,177.59 123,930.74 * * 332,940.43 0.00

7 （六）其他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8
（一）重要行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不含一

次性扣除）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9 （二）其他行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10 （三）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11 （四）技术进步、更新换代固定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12 （五）常年强震动、高腐蚀固定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13 （六）外购软件折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14 （七）集成电路企业生产设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15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16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17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18 9,006,702.00 488,226.05 2,930,249.82 9,006,702.00 488,226.05 * * 2,930,249.82 0.00

19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20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21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22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23 9,000,000.00 487,555.85 2,925,111.62 9,000,000.00 487,555.85 * * 2,925,111.62 0.00

24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25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2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27 6,702.00 670.20 5,138.20 6,702.00 670.20 * * 5,138.20 0.00

28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29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30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31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32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33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34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35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36 13,086,718.23 1,299,205.82 3,966,788.28 13,086,718.23 1,299,205.82 0.00 0.00 3,966,788.28 0.00

全民所有制改制资产评估增值政策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 * 0.00 0.00

A105080

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账载金额 税收金额

一、固定资产（2+3+4+5+6+7）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16+17）

（一）林木类

（二）畜类

三、无形资产（19+20+21+22+23+24+25+27）

（一）专利权

（二）商标权

（三）著作权

（二）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三）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

（四）开办费

（五）其他

（四）土地使用权

（五）非专利技术

（六）特许权使用费

（七）软件

其中：享受企业外购软件加速摊销政

（八）其他

五、油气勘探投资

六、油气开发投资

合计（1+15+18+28+34+35）

附列资料

行次

所有固定

资产

其中：享

受固定资

产加速折

旧及一次

性扣除政

策的资产

加速折旧

额大于一

般折旧额

的部分

项        目

四、长期待摊费用（29+30+31+32+33）

（一）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可弥补年限
5年

可弥补年限
10年

使用境内所得弥补
使用境外所得

弥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前十年度 2009年度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前九年度 2010年度 0.00 0.00 0.00 0.00 100一般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3 前八年度 2011年度 -339,429.81 0.00 0.00 0.00 100一般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4 前七年度 2012年度 -259,477.52 0.00 0.00 0.00 100一般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5 前六年度 2013年度 -1,893,655.16 0.00 0.00 0.00 100一般企业 -1,893,655.16 -1,893,655.16 1,893,655.16 0.00 0.00

6 前五年度 2014年度 -1,819,795.15 0.00 0.00 0.00 100一般企业 -1,819,795.15 -1,819,795.15 1,351,441.85 0.00 468,353.30

7 前四年度 2015年度 -2,522,639.43 0.00 0.00 0.00 100一般企业 -2,522,639.43 -2,522,639.43 0.00 0.00 2,522,639.43

8 前三年度 2016年度 585,309.72 0.00 0.00 0.00 100一般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9 前二年度 2017年度 -3,481,557.11 0.00 0.00 0.00 100一般企业 -3,481,557.11 -3,481,557.11 0.00 0.00 3,481,557.11

10 前一年度 2018年度 -8,307,020.38 0.00 0.00 0.00 200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8,307,020.38 -8,307,020.38 0.00 0.00 8,307,020.38

11 本年度 2019年度 3,245,097.01 0.00 0.00 0.00 200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0.00 0.00 3,245,097.01 0.00 0.00

12 14,779,570.22

当年可结转以后年
度弥补的亏损额

A106000

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

用本年度所得额弥补的以前年度亏
损额

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合计

行次 项目
年度 当年境内所得额

分立转出的亏
损额

合并、分立转入
的亏损额

弥补亏损企业类型 当年亏损额
当年待弥补的亏

损额



行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免税收入（2+3+6+7+8+9+10+11+12+13+14+15+16） 0.00

2 （一）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3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

税（4+5+6+7+8）
0.00

4              1.一般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11） 0.00

5
2.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沪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

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11）
0.00

6
3.内地居民企业通过深港通投资且连续持有H股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
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11）

0.00

7
4.居民企业持有创新企业CDR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填写

A107011）
0.00

8              5.符合条件的永续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11） 0.00

9 （三）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0 （四）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1 （五）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2 （六）取得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3
（七）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的保险保障基金等收入免征企业所

得税
0.00

14 （八）中国奥委会取得北京冬奥组委支付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5 （九）中国残奥委会取得北京冬奥组委分期支付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6 （十）其他 0.00

17 二、减计收入（18+19+23+24） 0.00

18 （一）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0.00

19 （二）金融、保险等机构取得的涉农利息、保费减计收入（20+21+22） 0.00

20 1.金融机构取得的涉农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0.00

21 2.保险机构取得的涉农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0.00

22
3.小额贷款公司取得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减计收入
0.00

23 （三）取得铁路债券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4 （四）其他（24.1+24.2） 0.00

24.1  1.取得的社区家庭服务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24.2   2.其他

25 三、加计扣除（26+27+28+29+30） 537,437.66

26
（一）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填写

A107012）
537,437.66

27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

扣除（填写A107012）
0.00

28
（三）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

相关费用加计扣除
0.00

29 （四）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扣除 0.00

30 （五）其他 0.00

31 合计（1+17+25） 537,437.66

A107010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A107012 

行次 金额（数量）

1 5

2 716,583.55

3 638,262.99

4 554,004.72

5 84,258.27

6 0.00

7 59,421.66

8 59,370.16

9 0.00

10 0.00

11 0.00

12 51.50

13 0.00

14 0.00

15 0.00

16 18,245.49

17 0.00

18 18,245.49

19 0.00

20 0.00

21 0.00

22 0.00

23 0.00

24 0.00

25 0.00

26 0.00

27 0.00

28 653.41

29 0.00

30 0.00

31 0.00

32 0.00

33 653.41

34 653.41

35 0.00

36 0.00

37 0.00

38 0.00

39 0.00

40 716,583.55

41 716,583.55

42 0.00

43 0.00

44 0.00

45 716,583.55

46 0.00

47 716,583.55

48 0.00

49 0.00

50 75.00%

51 537,437.66

52
0.00

九、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47-48-49）×50

十、销售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包括组成部分）对应材料部分结转以后年度扣减金额

（当47-48-49≥0，本行＝0；当47-48-49＜0，本行＝47-48-49的绝对值)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一、自主研发、合作研发、集中研发（3+7+16+19+23+34）

（一）人员人工费用（4+5+6）

基本信息

本年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数量

1.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工资薪金

2.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五险一金

3.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二）直接投入费用（8+9+10+11+12+13+14+15）

1.研发活动直接消耗材料费用

2.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燃料费用

3.研发活动直接消耗动力费用

4.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

5.用于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

6.用于试制产品的检验费

7.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

8.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

（三）折旧费用（17+18）

1.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的折旧费

2.用于研发活动的设备的折旧费

（四）无形资产摊销（20+21+22）

1.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的摊销费用

2.用于研发活动的专利权的摊销费用

3.用于研发活动的非专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

法等）的摊销费用

（五）新产品设计费等（24+25+26+27）

1.新产品设计费

2.新工艺规程制定费

3.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

4.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六）其他相关费用(29+30+31+32+33)

1.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

2.研发成果的检索、分析、评议、论证、鉴定、评审、评估、验收费用

3.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

4.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

5.差旅费、会议费

六、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41+43+44）

（七）经限额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

二、委托研发 (36+37+39)

（一）委托境内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二）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

其中：允许加计扣除的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

（三）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

减：特殊收入部分

七、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抵减特殊收入后的金额(45-46)

减：当年销售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包括组成部分）对应的材料部分

减：以前年度销售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包括组成部分）对应材料部分结转金额

八、加计扣除比例

三、年度研发费用小计(2+36×80%+38)

（一）本年费用化金额

（二）本年资本化金额

四、本年形成无形资产摊销额

五、以前年度形成无形资产本年摊销额



行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2 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1） 0.00

3
三、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区内取得的所得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填写A107041）

0.00

4 四、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免征企业所得税         *

5 五、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6 六、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7 七、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8 八、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9 九、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10 十、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11 十一、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12 十二、国家规划布局内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13 十三、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14 十四、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15 十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16
十六、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定期减免企
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17 十七、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8 十八、符合条件的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19 十九、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外包类）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0 二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类）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1 二十一、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2 二十二、新疆困难地区新办企业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 0.00

23 二十三、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新办企业定期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24
二十四、广东横琴、福建平潭、深圳前海等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0.00

25 二十五、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冬奥会测试赛赛事组委会免征企业所得税 0.00

26 二十六、线宽小于130纳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A107042） 0.00

27
二十七、线宽小于65纳米或投资额超过15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
A107042）

0.00

28 二十八、其他（28.1+28.2+28.3） 0.00

28.1       （一）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0.00

28.2       （二）其他1 0.00

28.3       （三）其他2 0.00

29 二十九、减：项目所得额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 0.00

30 三十、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30.1+30.2) 0.00

30.1 （一）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扣减企业所得税 0.00

30.2 （二）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扣减企业所得税 0.00

31 三十一、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 0.00

32
三十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

0.00

33 合计（1+2+…+28-29+30+31+32） 0.00

A10704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



A107041

1

2

3

4 17,766,201.15

5 17,766,201.15

6

7 17,796,004.99

8 19,700,458.98

9 1,904,453.99

10 99.83%

11 27

12 33

13 81.82%

本年度 前一年度 前二年度 合计

1 2 3 4

15 761,981.90 4,699,959.72 1,881,119.96 7,343,061.58

16 761,981.90 4,699,959.72 1,881,119.96 7,343,061.58

17 638,262.99 4,216,221.09 1,069,237.59 5,923,721.67

18 59,421.66 458,753.24 264,712.29 782,887.19

19 18,245.49 2,679.48 546,737.04 567,662.01

20 0.00 0.00 0.00 0.00

21 43,099.35 0.00 0.00 43,099.35

22 0.00 0.00 0.00 0.00

23 2,952.41 22,305.91 433.04 25,691.36

24 2,952.41 22,305.91 433.04 25,691.36

25 0.00 0.00 0.00 0.00

26 0.00 0.00 0.00 0.00

27 0.00 0.00 0.00 0.00

28 0.00 0.00 0.00 0.00

29 19,670,655.14 1,905,747.03 952,721.92 22,529,124.09

30 32.59%

31 0.00

32 0.00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

税收优惠基本信息

一级领域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二级领域 汽车及轨道车辆相关技术

（一）内部研究开发投入(17+…
+22+24)

1.人员人工费用

高新研发费用归集年度

三级领域 汽车关键零部件技术

一、本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5+6）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
新技术领域

税收优惠有关情况

其中：产品（服务）收入

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
支持作用的技术所属范围

技术性收入

二、本年企业总收入(8-9)

其中：收入总额

不征税收入

三、本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4÷7）

7.其他费用

四、本年科技人员数

五、本年职工总数

六、本年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11÷12）

七、归集的高新研发费用金额（16+25）

1.境内的外部研发费

2.境外的外部研发费

其中：可计入研发费用的境外的外部研发费

2.直接投入费用
3.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
用
4.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5.设计费用

其中：可计入研发费
用的其他费用

（二）委托外部研发费用[(26+28)
×80%]

九、三年研发费用占销售（营业）收入的比例（15行4列÷29行4列）

十、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

十一、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定期减免税额

14

收入
指标

人员
指标

研发
费用
指标

减免
税额

八、销售（营业）收入

6.装备调试费与实验费用



会年企01表

编制单位：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次 年末数 年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 7,128,105.09                   74,714.5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 -                                   -                                   

   衍生金融资产 3 -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 16,682,676.21                 2,402,211.68                   

  其中：应收票据 5 -                                   -                                   

        应收账款 6 16,682,676.21                 2,402,211.68                   

　预付款项 7 1,988,103.79                   1,807,423.86                   

　其他应收款 8 473,843.76                      317,699.63                      

  其中：应收利息 9 -                                   -                                   

        应收股利 10 -                                   -                                   

        其他应收款 11 473,843.76                      317,699.63                      

　存货 12 9,702,953.58                   2,054,859.03                   

  持有待售资产 13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4 -                                   -                                   

　其他流动资产 15 242,054.20                      175,346.32                      

　　流动资产合计 16 36,217,736.63                 6,832,255.0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18 -                                   -                                   

　长期应收款 19 -                                   -                                   

　长期股权投资 20 -                                   -                                   

　投资性房地产 21 -                                   -                                   

　固定资产 22 3,043,477.77                   3,576,471.76                   

  其中：固定资产 23 3,043,477.77                   3,576,471.76                   

        固定资产清理 24 -                                   -                                   

　在建工程 25 685.00                             685.00                             

  其中：在建工程 26 685.00                             685.00                             

       工程物资 27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28 -                                   -                                   

　油气资产 29 -                                   -                                   

　无形资产 30 6,076,452.18                   6,564,678.23                   

　开发支出 31 9,425,713.30                   -                                   

　商誉 32 -                                   -                                   

　长期待摊费用 33 106,646.56                      106,646.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35 5,320,800.00                   5,320,8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 23,973,774.81                 15,569,281.55                 

资产总计 37 60,191,511.44                 22,401,536.62                 

资  产  负  债  表
2019年12月31日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年企01表

编制单位：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行次 年末数 年初数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8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9 -                                 -                                 

   衍生金融负债 40 -                                 -                                 

　应付票据及应付帐款 41 16,232,212.17                2,386,310.21                 

  其中：应付票据 42 -                                 -                                 

        应付账款 43 16,232,212.17                2,386,310.21                 

　预收款项 44 50,950.00                      1,500.00                        

　应付职工薪酬 45 287,096.49                    338,004.65                    

　应交税费 46 50,627.09                      53,098.50                      

　其他应付款 47 39,169,230.14                24,364,076.11                

  其中：应付利息 48 -                                 -                                 

        应付股利 49 -                                 -                                 

        其他应付款 50 39,169,230.14                24,364,076.11                

  持有待售负债 51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2 -                                 -                                 

　其他流动负债 53 -                                 -                                 

　  流动负债合计 54 55,790,115.89                27,142,989.4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5 -                                 -                                 

　应付债券 56 -                                 -                                 

  其中：优先股 57 -                                 -                                 

            永续债 58 -                                 -                                 

　长期应付款 59 -                                 -                                 

  其中：长期应付款 60 -                                 -                                 

        专项应付款 61 -                                 -                                 

　预计负债 62 -                                 -                                 

   递延收益 63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64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65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66 -                                 -                                 

　　负债合计 67 55,790,115.89                27,142,989.4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8 10,000,000.00                1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69 -                                 -                                 

   其中：优先股 70 -                                 -                                 

             永续债 71 -                                 -                                 

   资本公积 72 9,000,000.00                 9,000,000.00                 

　减：库存股 73 -                                 -                                 

   其他综合收益 74 -                                 -                                 

   专项储备 75 -                                 -                                 

   盈余公积 76 -                                 -                                 

　未分配利润 77 -14,598,604.45              -23,741,452.8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8 4,401,395.55                 -4,741,452.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9 60,191,511.44                22,401,536.62                

资  产  负  债  表
2019年12月31日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年企02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一、营业收入 1 19,670,655.14                1,905,747.03                  

   减：营业成本 2 12,511,279.91                1,286,564.44                  

         税金及附加 3 12,699.12                       3,314.70                          

         销售费用 4 459,720.00                     236,153.36                     

         管理费用 5 2,082,189.36                  4,007,827.91                  

         研发费用 6 763,058.90                     4,699,959.72                  

         财务费用 7 90,293.37                       1,344.36                          

                其中：利息费用 8 -                                  -                                   

                          利息收入 9 1,158.93                         568.42                             

         资产减值损失 10 -                                  923,963.14                     

  加：其他收益 11 28,644.90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2 -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3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 -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 3,780,059.38                  -9,253,380.60                 

  加：营业外收入 17 0.01                                2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8 15.07                              464.43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9 3,780,044.32                  -9,233,845.03                 

  减：所得税费用 20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1 3,780,044.32                  -9,233,845.0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 3,780,044.32                  -9,233,845.03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4 -                                  -                                   

     (一)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5 -                                  -                                   

    1.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变动额 26 -                                  -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7 -                                  -                                   

    3.其他 28 -                                  -                                   

    (二)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9 -                                  -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0 -                                  -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1 -                                  -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32 -                                  -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33 -                                  -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34 -                                  -                                   

    6.其他 35 -                                  -                                   

 六、综合收益总额(综合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6 3,780,044.32                  -9,233,845.03                 

 七、每股收益：

　  (一) 基本每股收益 37 -                                  -                                   

　  (二) 稀释每股收益 38 -                                  -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利    润    表
2019年度

编制单位：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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